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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报送2016年度公路水运
工程建设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
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的函  

 

交通运输部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司：  

根据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量安全违法

违规行为信息公开工作规则的通知》（交安监发〔2015〕167 号，

以下简称《部公开工作规则》），我厅高度重视，积极开展学习宣

传、完善省级公开制度、建立工作机制、落实责任人员、推进厅

政府网站公开专栏建设等工作，有序推进广东省公路水运工程建

设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等重要信息的公开工作。按照《交通运

输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

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（交办安监函〔2016〕1482 号，以下简称

《通知》）的有关要求，现将广东省 2016 年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

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信息公开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违法违规信息公开工作落实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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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立信息公开制度，规范工程建设质量安全信息公开

工作。2016 年，我厅依据《部公开工作规则》的有关要求，结合

我省推行“阳光政务”建设的实际，制定了《广东省公路水运工

程建设质量安全重要事项阳光公开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计划于

2017 年上半年发布。该办法一是明确了省级质量安全重要事项的

公开目录，目录共包含需公开的重要事项 20 项，涵盖《部公开

工作规则》中的 9 项目录，另外 11 项是结合我省实际工作需要

和有关规定所增加，增加公开事项主要包括先进工艺和“样板”

工程等的评选结果、交竣工验收结果、综合大检查评比结果、受

社会关注的突发事件、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等；二是要求市级

交通主管部门建立市级公开专栏和市级公开目录，及时公开质量

安全重要事项信息；三是梳理、规范信息公开的流程、工作机制

以及信息发布管理等，进一步明确了信息公开的途径、范围、获

取形式和流程、公开方式和时限要求等；四是提出了信息公开结

果在我省的运用范围，明确将信息公开结果作为我省质量安全综

合评比活动的重要评分依据，并纳入信用管理；五是明确了相关

管理要求，包括建立信息档案、工作台账以及责任追究、监督投

诉等。 

（二）建立工作机制，强化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和责任落实。

我厅及时转发了《部公开工作规则》和《通知》至各市级交通主

管部门及厅直有关单位，并提出了进一步要求，明确了厅级信息

归集、发布和符合部级目录信息上报责任处室和人员，要求各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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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高度重视，迅速建立健全公开工作机制，抓好落实，加大对违

法违纪行为信息公开工作力度，加强违法违规行为信息报送工

作。 

二、违法违规信息收集和公开情况 

通过归集和梳理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和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

站上报的信息，2016 年广东省没有企业和个人违法违规信息符合

部信息公开目录。因《广东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量安全重要事

项阳光公开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计划于 2017 年上半年发布，因此，

2016 年度列入省级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信息就

没有在厅公众网上进行公开曝光。 

三、存在不足和下一步工作安排 

信息公开工作涉及的单位部门众多，各部门的认识和执行力

存在一定差异，信息层层审批、上报时效不强，导致我省信息公

开工作整体有所滞后。下一步，我厅将采取以下措施，进一步加

强相关工作： 

（一）加强宣传监督，重点加强对《部公开工作规则》和《广

东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量安全重要事项阳光公开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等文件的宣传，营造“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”的工

作氛围，以此规范市场从业主体行为，增强其主体责任意识，促

进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。 

（二）认真履行工程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信息公开职责，

抓规范、抓督查、抓落实，推进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量安全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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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行为信息审核、发布、更新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化、常态化，

确保公开和上报信息的及时性、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

性和公平性。 

（三）强化信息公开监督检查工作，以网上信息公开监测和

实地检查为抓手，做好日常监督，对故意隐瞒不报或报而不纠的，

给予问责，确保取得工作实效。 

（四）进一步完善我厅信息公开专栏的建设，提升信息公开

专栏服务功能，尝试运用信息手段整合公开信息，构建省市信息

共享、传递信息平台，提升信息公开时效。 

  

   附件：1.违法违规行为信息公开工作联系信息表 

2.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列入部级信息

公开一览表（企业） 

3.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列入部级信

息公开一览表（个人） 

 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7 年 3 月 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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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
